附件2
创建示范活动清理情况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拟保留的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单位
	开展依据
	结果发布、奖励形式（表彰、通报、命名、授牌、称号等）
	周期
	备注

	
	
	主办单位
	承办、合办单位
	文件名称
	文号
	相关表述
	
	
	

	　
	　
	　
	　
	　
	　
	　
	
	　
	　

	　
	　
	　
	　
	　
	　
	　
	
	　
	　


拟合并的活动

	序
号
	合并前
活动名称
	合并前主办单位
	开展依据
	合并前周期
	合并后
活动名称
	合并后主办单位
	结果发布、奖励形式（表彰、通报、命名、授牌、称号等）
	合并后
周期
	备注

	
	
	主办单位
	承办、会办单位
	文件名称
	文号
	相关表述
	
	
	主办单位
	承办、会办单位
	
	
	

	　
	　
	　
	　
	　
	　
	　
	　
	　
	　
	　
	
	　
	　

	　
	　
	　
	　
	　
	　
	　
	　
	
	
	
	
	
	　


拟取消的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单位
	开展依据
	周期
	备注

	
	
	主办单位
	承办、合办
单位
	文件名称
	文号
	相关表述
	
	

	　
	　
	　
	　
	　
	　
	　
	　
	　

	　
	　
	　
	　
	　
	　
	　
	　
	　


审核人：                                           填表人：                                           联系方式：
注：1.“开展依据相关表述”请填写文件中与开展该活动直接相关的文字内容。
2.拟取消的活动，如没有《通知》规定的政策法规依据，可在“文件名称”栏填写“无”。
3.虽具有《通知》规定的政策法规依据，但仍拟取消的活动，须填写“开展依据”相关栏目，同时在“备注”栏说明拟取消的原因。
